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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境内。线路起点为沙马乃托 110kV 升压站出线构架，终点为井叶特西升压站 110kV

对应进线构架，线路全长 21.284km。 

本项目地理位置详见图 1-1 及附图 1。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建设单位：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建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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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建设规模及内容：本工程新建沙马乃托升压站～井叶特西升压站 110kV 线路工

程，单回路架设，线路路径长 21.284km，曲折系数 1.24，铁塔 108 基。在沙马乃托

升压站～井叶特西升压站 110kV 线路工程上同步架设 2 条 24 芯 OPGW 光缆，新建

光缆路径长约 21.284km。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 1-1。 

表 1-1  项目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项目名称 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电压等级 110kV 线路长度 21.284km 

新建铁塔总数 108 基 终端塔 2 

平均档距 226m 曲折系数 1.24 

中性点接地方式 直接接地 污秽等级 C 级 

导线 
JL/G1A-400/50、

JLHA1/G1A-400/95 
地线 

OPGW-140-1、OPGW-180-1、
OPGW-270 

绝缘子 
U70BP、U120BP、U70CN、

U160BP、 
地震烈度 Ⅶ度 

海拔高度 2300～3800m 防振措施 防振锤 

地形划分 山地 77%、高山 23% 年平均雷电日 70 天 

设计气象条件 最大风速 27m/s、30m/s，最大覆冰 15mm、20mm、30mm、40mm、60mm、 

地质划分 普通土 16%、松砂石 33%、岩石 51% 

基础型式 原状土基础、板式直柱基础 

汽车运距 30km 平均人力运距 1.25km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法人单位为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 1.18 亿元，

其中土建投资 4838 万元；资金来源为银行贷款 80%，业主自筹 20%。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项目组成 

本项目主要由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其它施工临时占地、人抬道路共三部分组

成。 

本项目组成及对比详见表 1-2。 

表 1-2 本项目项目组成表 

序

号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备注 

方案设计 施工阶段 方案设计 工程实际 

1 
塔基及

塔基施

塔基及

塔基施

新建铁塔117基，线路总

长23.10km，其中直线塔

新建铁塔 108 基，线路

总长 21.284km，其中直

铁塔数量减少9基，线

路长度减少1.81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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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地 工场地 8基，耐张塔109基。 线塔 29 基，耐张塔 79

基。 

2 

其它施

工临时

占地 

其它施

工临时

占地 

布设牵张场 3 处，交叉

跨越 4 处 

布设牵张场 3 处，交叉

跨越 26 处 

交叉跨越较方案

增加 22 处 

3 
人抬道

路 

人抬道

路 
人抬道路2.70km 人抬道路2.55km 

人抬道路较批复

方案减少 0.15 km 

2、工程布置 

（1）线路路径 

本工程线路从已建 110kV 沙马乃托升压站相应间隔出线后，沿黄茅埂山脊向东

南侧走线，依次经过莫突洛惹、书祖采洛西、勒戈吉至木巴腊摸些德拉达北侧折向

西南走线，依次经过约火普乃坚、特西村东侧、天喜沟桥后，于特西拉达处跨越 X163

县道，并于日合拉达处穿越 500kV 城沐一二线和 500kV 普叙线后线路继续沿黄茅埂

山脊和井叶特西风电场进场道路向西南侧走线，于特西口处穿越±800kV 锦苏直流

线路，依次经过依嘎村、沙洛村、沙洛格则和阿嘎拉达后，进入已建的井叶特西升

压站对应间隔内。线路路径长度约 21.284km，线路曲折系数 1.24。 

（2）交叉跨越 

本工程线路主要被跨越物为输电线路及公路，详见表 1-3。 

表 1-3 工程线路交叉跨越情况一览表 

序号 被跨越物 交叉跨越次数 备    注 

1 10kV 配电线 4  

2 低压弱电线路 7 跨三级通讯线 7 次 

3 县道 1 163 县道 

4 乡村公路 11  

5 500kV 及以上等级电力线路 3 
钻 500kV 城沐线 1 次，钻 500kV 普叙线 1

次，钻 800kV 锦苏线 1 次 

（3）塔基型式 

本工程使用杆塔 108 基，塔型 13 种（单回路酒杯塔、单回路猫头塔、单回路干

字型塔等）。其中直线塔 29 基，耐张塔 79 基。铁塔均为自立式角钢铁塔，螺栓连

接。 

本项目具体铁塔型号及数量详见表 1-4 所示。 

表 1-4  铁塔型号、数量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冰区 塔型 基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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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线塔 

15mm ZM5152 4 

29 
2 20mm ZB5202 3 

3 30mm ZB5302 11 

4 40mm ZB4401 11 

5 

耐张塔 

15mm 

JG5151 3 

79 

6 JG5152 2 

7 110GJB3 4 

8 20mm JG5202 4 

9 
30mm 

JG5301 11 

10 JG5302 4 

11 40mm JB4401 30 

12 60mm JB4601 18 

13 60mm JB7501 3 

合计 108 108 

（4）基础形式 

本工程基础采用原状土基础（挖孔基础 WKZ、WKJ 型）和板式直柱基础（BZZ

型）。所有基础均为现浇钢筋混凝土基础。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标段划分 

本项目共划分为 1 个施工标段，于 2020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0 月完工，实际

总工期 8 个月。建设单位为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设计单位为成都

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主体工程监理单位为中

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四川国之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为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

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本项目各参建单位详见表 1-5 所示。 

表 1-5  工程各参建单位情况表 

单位类别 单位名称 工作内容 

建设单位 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投资、总体控制 

建设管理单位 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工程建设的管理、服务和协调工作 

工程设计单位 
成都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可研设计 

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施工图设计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宗迈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编制 

主体监理单位 中新凯瑞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土建工程施工监理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国之美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编制单位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 

施工单位 四川能投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主体工程土建施工 

运行管理单位 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后续管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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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生产生活设施实际布设情况 

本项目施工生产生活设施等主要为塔基施工临时占地、牵张场、人抬道路。施

工生产生活设施等布置详见表 1-6。 

表 1-6  施工生产生活设施等布置情况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占地面积（hm2） 备注 

1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 108 处 0.76 

临时占地 2 牵张场 3 处 0.09 

3 人抬道路 2.55km 0.24 

 合计  1.09  

3、施工工期 

计划工期：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8 月完工，总工期 9 个月。 

实际工期：于 2020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0 月完工，总工期 8 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本项目实际挖方 1.33 万 m
3（包括表土剥离 0.07 万 m

3），填方 1.33 万 m
3（包括

表土回覆 0.07 万 m
3，余方回填 0.17 万 m

3），余土在塔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

围内摊平处理。本项目土石方平衡详见表 1-7。 

表 1-7  项目实际土石方统计表（单位：万 m
3） 

项目 

总挖方 总填方 

备注 一般土石

方 
剥离表土 小计 

一般土石

方 

表土回

覆 

余土回

填 
小计 

铁塔基础 0.61 0.07 0.68 0.45 0.07 0.16 0.68 

塔基及塔基施工临

时占地范围内摊平

处理  

排水沟 0.02   0.02 0.01   0.01 0.02 

接地槽 0.55   0.55 0.55     0.55 

施工基面 0.08   0.08 0.08     0.08 

小计 1.26 0.07 1.33 1.09 0.07 0.17 1.33 

 

本项目施工阶段土石方工程量较方案设计阶段略有减少，减少的主要原因主要为： 

1. 批复方案处于可研阶段，后续设计对线路路径、塔基数量、基础型式等进行优

化，最大限度减少了土方挖填。 

本项目土石方变化情况详见表 1-8。 

表 1-8  项目土石方平衡及变化情况统计表（单位：万 m
3） 

项目组成 
方案设计（万 m3） 实际施工（万 m3） 变化情况（与方案对比）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挖方 填方 借方 弃方 

铁塔基础 0.74 0.74 / / 0.68 0.68 / / -0.06 -0.0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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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 0.05 0.05 / / 0.02 0.02 / / -0.03 -0.03 / / 

接地槽 0.58 0.58 / / 0.55 0.55 / / -0.03 -0.03 / / 

施工基面 0.09 0.09 / / 0.08 0.08 / / -0.01 -0.01 / / 

合计 1.46 1.46 / / 1.33 1.33 / / -0.13 -0.13 / / 

1.1.7 征占地情况 

经查阅工程征地文件、施工过程资料、监理资料及现场调查核实，本项目实际

占地 1.57m
2，其中永久占地 0.48hm

2，临时占地 1.09 hm
2，占地类型为草地、林地、

耕地、其他土地。工程占地详见表 1-9。 

与批复方案相比，工程实际占地减少 0.23 hm
2。工程方案设计与实际发生占地对

比表详见表 1-10。 

表 1-9  项目实际占地情况统计表（单位：hm
2）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永久 临时 小计 草地 林地 耕地 
其他土

地 
小计 

塔基及塔

基施工场

地 

塔基 0.48   0.48 0.29 0.07 0.1 0.02 0.48 

塔基施工场地   0.76 0.76 0.46 0.11 0.15 0.04 0.76 

小计 0.48 0.76 1.24 0.75 0.18 0.25 0.06 1.24 

其它施工

临时占地 

牵张场   0.09 0.09 0.05 0.01 0.02 0.01 0.09 

跨越施工场地     0         0 

小计 0 0.09 0.09 0.05 0.01 0.02 0.01 0.09 

人抬道路   0.24 0.24 0.14 0.05   0.05 0.24 

合计 0.48 1.09 1.57 0.94 0.24 0.27 0.12 1.57 

表 1-10  工程方案设计与实际发生占地对比表详情（单位：hm
2） 

项目 方案设计 实际发生 
增减情况 

(与方案设计对比)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1.40 1.24 -0.16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 0.13 0.09 -0.04 

人抬道路 0.27 0.24 -0.03 

合计 1.80 1.57 -0.23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工程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改迁（建）。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7 

 

1.2 项目区概况 

1.2.1 地形地貌 

本工程线路位于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和川西南山地过度地带，山脉走向与构造线

展布大体一致，区域内经历几次海侵和海退以及一系列的抬升和褶皱、剥蚀等地壳

变迁，形成现今的山川地貌。 

线路所经地貌受金沙江水系强烈的切割剥蚀影响，海拔高程在 2250~3750m 之

间，相对高差 200~1500m。线路地貌形态主要表现为剥蚀侵蚀构造高中山、中山和

低山。 

项目区地貌如下图所示。 

 

图 1-2  项目区地貌 

1.2.2 气象 

本工程线路在美姑境内走线。根据美姑县气象站资料，美姑县位于亚热带湿润

性季风气候区，属低纬度高原性气候，立体气候明显，四季分明，常年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降水量北部多南部少。多年平均气温 11.3℃，极端最高气温为 34.1℃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8 

 

（2001.7.24），极端最低气温为-10.7℃（1975.12.14），年日照 1790.7h，>10℃的有

效积温为 5292.43℃。多年平均无霜期 240 天。多年平均降雨量 814.3mm，降雨季节

分布不均，雨季为 5~10 月份，日最大降雨量 70.2mm。多年平均蒸发量 1858.2mm，

相对湿度多年平均为 73%，多年平均风速为 1.9m/s，平均最大风速 27.46m/s，主导

风向为 N、NE。调查得最大冻土深度 10cm。 

1.2.3 水文 

本工程在井叶特西附近跨越特西拉达河。特西拉达河为美姑河支流，美姑河流

经拉木阿觉、柳洪、巴古，于雷波县境内注入金沙江。美姑境内全长 37.6km，流域

面积 440.4km
2，落差为 750m，河面宽 10~20m，多年平均流量 65.5m

3
/s。 

本线路工程跨越的特西拉达河，河谷呈“V”型，深切、狭窄，跨越处与河水位

高差大于 100m，工程不受特西拉达河 100 年一遇洪水影响；本工程线路路径沿线

跨越冲沟，冲沟宽度一般在2~5m，水位年际变化较大，流量小；冲沟底部冲刷明显，

沟底以卵石、碎石为主，线路均在冲沟两岸高坡处立塔，冲沟洪水不会对本线路工

程造成影响。 

综上，本工程不受特西拉达河 100 年一遇洪水影响。 

1.2.4 土壤 

美姑县境内土壤有 17 个土类，以黄棕壤、暗棕壤、紫色土、草甸土为主。 

项目区土壤的垂直分布：海拔 1400 米以下为冲积土和山地燥红壤；海拔

1400-2200 米为山地红壤；海拔 2200-2800 米为山地黄棕壤；海拔 2800-3500 米为山

地暗棕壤；海拔 3500 米以上为山地棕色针叶林土。与地带性土壤交错分布的非地带

性土壤主要有褐红壤、紫红土、潮土、棕红壤、石灰土、沼泽土、高山草甸土等。 

工程沿线土壤主要为山地红壤、山地黄棕壤，厚度为 5~45cm。 

1.2.5 植被 

美姑县植被类型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林木资源十分丰富，仅天然乔木树种就

有 150 余种，50 个科 65 属，用材树种主要有杉、松、杨、桦、桤木等。 

根据实地调查，本输电线路工程所经区域，植被主要以松树林、灌木林地、草

地为主，区域内优势草种主要为早熟禾和高羊茅，林草覆盖率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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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项目区植被 

1.2.6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现状 

本项目位于西南岩溶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项目所涉及的区域水土

流失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项目区侵蚀模数背景值为 1522t/km
2
·a，侵蚀强度以轻度

侵蚀为主。 

（2）水土保持现状 

项目区属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区（金沙江下游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治理

区）。项目区不属于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项目区属于全国水土保持

区三级区划的川西南高山峡谷保土减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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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1）立项批复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凉发改能源〔2019〕736 号《凉

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项目核准的

批复》对本项目进行了立项批复。 

（2）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9 年 12 月，凉山州发改委在西昌组织召开了《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

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会。同月，成都城电电力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完

成《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收口版）》。 

（3）施工图设计 

2019 年 12 月，四川电力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完成《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

送出线路工程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9 年 7 月，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四川宗迈工程设计有限

公司承担了《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

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编制单位于 2019 年 7 月完成《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

伏送出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送审稿）。经过省水利厅技术评审专家库

水土保持专家认真审查分析后，形成了《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

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技术评审意见》。于 2019 年 9 月完成《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报批稿）。 

2019 年 10 月 10 日，美姑县水利局以美水函〔2019〕79 号文对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2.3 水土保持变更 

2.3.1 主体工程变更 

实际施工中施工图设计单位对本工程线路路径、塔基数量等进行了调整，详见

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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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主体工程变更对比表 

工程项目 水保方案 施工图设计 实际实施 备注 

塔基及塔

基施工场

地 

新建铁塔117基，线

路总长23.10km，其

中直线塔8基，耐张

塔109基。 

新建铁塔 108 基，线

路总长 21.284km，其

中直线塔 29 基，耐张

塔 79 基。 

新建铁塔 108 基，线

路总长 21.284km，

其中直线塔 29 基，

耐张塔 79 基。 

铁塔数量减少

9 基，线路长度

减少 1.816km 

其它施工

临时占地 

布设牵张场 3 处，

交叉跨越 4 处 

布设牵张场 3 处，交

叉跨越 26 处 

布设牵张场 3 处，交

叉跨越 26 处 

交叉跨越较方

案增加 22 处 

人抬道路 人抬道路2.70km 人抬道路2.55km 人抬道路2.55km 

人抬道路较批

复方案减少
0.15 km 

 

2.3.2 水土保持方案重大变更 

依据《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变更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川水函〔2015〕1561 号）的要求，结合本项目基本情况进行逐

一筛查，同时还根据现场查勘、主体设计单位设计文件、施工、监理单位资料等统

计结果，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不存在重大变更。项目实际情况和批复的水保方案对

比详见表 2-2。 

表 2-2 工程是否涉及重大变更情况对比表（川水函〔2015〕1561 号） 

序号 

四川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措施变更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川

水函〔2015〕1561 号文） 

项目实际情况 
是否变更的情

况说明 

（一） 

弃渣量 10 万 m3（含）以上的弃渣场位置变化的；

弃渣量 10 万 m3（含）以上的弃渣场弃渣增加 50%

（含）以上的；弃渣场数量增加超过 20% 

本项目无弃渣 
不涉及重大 

变更 

（二） 
取土（料）量在 5 万 m3（含）以上的取土（料）

场位置发生变更的 
本工不涉及取料场 

不涉及重大 

变更 

（三） 挡防、排水等主要工程措施减少量 30%以上的 

批复方案设计浆砌石排水沟 540m，实

际实施混凝土排水沟 184 m，由于设计

优化，塔基数量、路径等进行了优化，

排水沟长度相应减少 

不涉及重大 

变更 

（四） 
原批复植物措施面积 10 公顷（含）以上的，且

总面积减少超过 30%（含）的 
本工程植物措施面积未超过 10 公顷 

不涉及重大 

变更 

2.3.2 其他变更情况 

1、施工工期 

计划工期：计划于 2019 年 12 月开工，2020 年 8 月完工，总工期 9 个月。 

实际工期：于 2020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0 月完工，总工期 8 个月。 

2、工程占地 

批复方案占地：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项目占地面积为 1.80hm
2，其中永

久占地 0.57hm
2，临时占地 1.23h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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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际占地：项目实际总占地面积 1.57hm
2，其中永久占地 0.48hm

2，临时占

地 1.09hm
2。 

占地面积变化主要原因为：（1）批复方案处于可研阶段，后续施工阶段进行设

计优化，布置塔基 108 基，较方案减少 9 基，人抬道路长度相应减少，导致塔基及

塔基施工场地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减少 0.16 hm
2，人抬道路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减少

0.03 hm
2。 

（2）实际施工中进行施工工艺优化，未设置跨越施工场地，且严格控制牵张场

扰动面积，导致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实际占地面积较方案减少 0.04hm
2。 

3、工程土石方 

批复方案土石方工程量：项目土石方开挖 1.46 万 m
3，回填 1.46 万 m

3（其中弃

方 0.15 万 m
3），余土在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围内摊平处理。 

项目实际土石方工程量：本项目实际挖方1.33万m
3（包括表土剥离0.07万m

3），

填方 1.33 万 m
3（包括表土回覆 0.07 万 m

3，余方回填 0.17 万 m
3），余土在塔塔基及

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围内摊平处理。 

工程土石方工程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为：后续设计对线路路径、塔基数量、基础

型式等进行优化，最大限度减少了土方挖填。 

4、水土保持措施变化 

本项目在施工阶段，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方案报告表要求，在主体变更优化

的基础上，相应措施进行了优化调整，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较方案设计有所

变化，但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要求。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1、初步设计阶段 

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坚持贯彻执行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初

步设计阶段已设计了部分水土保持措施。 

2、施工图设计阶段 

施工图设计阶段，设计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报告及后续审查批复意见，编

写了环水保措施设计篇章，将本阶段相关水保要求和实施措施进一步明确量。 

设计单位编写环水保措施专项设计篇章，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设计

了排水沟等水土保持措施，并且考虑后期运行维护及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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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根据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制度的要求，

结合施工图，制定了明确的目标，施工组织设计中增加了水土保持措施等内容，以

落实水土保持方案的各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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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美姑县水利局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本工程建设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面积为 1.80hm
2，详见表 3-1。 

表 3-2  批复方案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备注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1.40 塔基永久占地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3 牵张场及跨越施工场地占地 

人抬道路区 0.27 人抬道路占地 

合计 1.80  

3.1.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在查阅工程征地文件、施工资料、监理资料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现场实地查

勘，确定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1.57hm
2，详见表 3-2。 

表 3-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备注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1.24 塔基永久占地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09 牵张场及跨越施工场地占地 

人抬道路区 0.24 人抬道路占地 

合计 1.57  

3.1.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原因分析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设计相比变化原因如下： 

（1）批复方案处于可研阶段，施工阶段，后续设计进行了优化，布置塔基 108

基，较批复方案减少 9 基，人抬道路长度相应减少 1.816km，导致塔基及塔基施工场

地区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减少 0.16 hm
2，人抬道路区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减少 0.03 

hm
2。 

（2）实际施工中进行施工工艺优化，未设置跨越施工场地，且严格控制牵张场

扰动面积，导致其它施工临时占地防治责任范围较方案减少 0.04hm
2。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方案的对比见表 3-3。 

表 3-3  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批复方案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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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方案设计（hm2） 实际发生（hm2） 变化情况（hm2）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1.40 1.24 -0.16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3 0.09 -0.04 

人抬道路区 0.27 0.24 -0.03 

合计 1.80 1.57 -0.23 

3.2 弃渣场设置 

本工程余方较小，仅为 0.17万m
3，在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围内摊平处理，

未单独设置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项目所需土石方来自本项目的挖方，所需砂石、建筑材料等均为外购，未设置

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按项目建设时序、施工造成水土流失特点及项目主体工程布局，根据本项目批

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项目划分为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其它施工临时占

地区、人抬道路区 3 个一级防治区。经查阅施工及监理资料，本项目施工活动严格

控制在征占地范围内，按照水土保持相关要求进行了现场管理，验收阶段本项目各

防治分区与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保持一致。 

3.4.2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报告表，本项目划分为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其它施工

临时占地区、人抬道路区 3 个防治分区。批复的各分区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布局情况

如下： 

（1）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施工前对腐殖层较厚的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并将

塔基开挖的土石方及表土堆存在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围内，临时堆土采取临时遮盖

及拦挡措施；施工过程中，对位于山坡上的塔基布设了混凝土排水沟措施；施工结

束后对施工迹地实施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撒播植草等措施；对于占用耕地的区域

采取复耕，以恢复原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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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包括牵张场和跨越施工临时占地，均以占压扰动为主，施

工前，在占地周围较陡或汇水集中的地段开挖土质排水沟，以减少冲刷，控制水土

流失，在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理、迹地恢复。 

（3）人抬道路区 

人抬道路使用时间短，以占压为主，施工结束后，对部分人抬道路进行压实保

留，作为检修道路及村民的机耕道使用，其余的应对其尽快恢复原地貌，进行清理、

翻松等土地整治后撒播草籽，同时加强抚育管理，提高植被成活率，防治水土流失，

改善周边环境。 

3.4.3 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 

项目建设过程中，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的内容，水土保持措施以防治新

的人为水土流失、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主要目标，按照分区防治的要求，实施综合

治理。经查阅设计、施工档案及相关监理资料，并进行了实地调查，认为本工程水

土流失防治措施总体布局符合施工工艺的调整后的工程建设特点。 

（1）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施工前对腐殖层较厚的塔基及塔基施工临时占地区域采取表土剥离措施，并将

塔基开挖的土石方及表土堆存在塔基施工临时占地范围内，临时堆土采取临时遮盖

措施；施工过程中，对位于山坡上的塔基布设了混凝土排水沟措施；施工结束后对

施工迹地进行土地整治、表土回覆和撒播植草等措施；对于占用耕地的区域实施复

耕措施。 

（2）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主要以占压扰动为主，在施工结束后实施土地整治、复耕、

撒播植草措施进行迹地恢复。 

（3）人抬道路区 

施工结束后，对部分人抬道路进行压实保留，作为检修道路及村民的机耕道使

用，其余的进行了恢复，清理、翻松等土地整治后撒播草籽。 

3.4.4 实际实施措施体系与方案设计措施体系对比变化分析 

该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批复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基本一致，

但局部有调整，主要调整变化及原因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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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复方案处于可研阶段，设计深度较浅，后续设计对线路路径、塔基数量、

等进行优化，线路路径、塔基数量均减少，导致相应措施量减少。 

 （2）施工中由于单个塔基临时堆存表土量极少，且及时实施了浆砌石挡墙，

取消了临时拦挡措施；牵张场使用处于非雨季，且时间较短，主要以占压为主，排

水采用散排，避免扰动原地表，有利于水土保持。 

综上所述，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按照分区防治、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对位

配置的原则，按照批复方案措施体系，采取了相应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

施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设计、施工等参建单位充分考虑了项目区

的自然环境，优化了施工工艺，减少了扰动地表面积，有效的控制了因工程施工造

成的新增水土流失，合理保护和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实施的各防治区的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针对性较强，基本达到了保护水土资源、控制工程建设人为水土流失的目的，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较为合理。与批复方案基本一致，仅有工程量的变化，经分析核

实，其变化是符合项目实际的。 

实际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与方案对比见表 3-4。 

表 3-4  本项目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对比情况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批复 实际实施 变化原因 

塔基及塔基

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 

与批复方案基本保持一致 

表土回覆 表土回覆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排水沟 排水沟 

复耕 复耕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撒播植草 与批复方案基本保持一致 

临时措施 

土袋拦挡 / 

施工中由于每个塔基临时堆存表土量

极少，且及时实施了浆砌石挡墙，取

消了临时拦挡措施 

密目网遮盖 / 实际施工中采用的防尘网，水土保持

功能一致 / 防尘网遮盖 

其它施工临

时占地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与批复方案基本保持一致 
复耕 复耕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撒播植草 与批复方案基本保持一致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 / 

牵张场使用处于非雨季，且时间很短，

排水采用散排，避免扰动原地表，有

利于水土保持 

人抬道路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与批复方案保持一致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撒播植草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为了做好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工作，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

施工材料采购和供应等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中。在依法实施招标、评标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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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选择具有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施工队伍及材料供应商。工程监理单位是

具有丰富监理经验、监理业绩优良、监理信誉良好的专业咨询机构。施工单位亦是

具有相应资质、技术过硬、信誉良好、实力雄厚的大中型企业，自身的质量保证体

系较为完善。项目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措施，具体如下所示。 

3.5.1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完成情况 

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工程量如下: 

1、工程措施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剥离 0.07 万 m
3、表土回覆 0.07 万

m
3、土地整治 1.07hm

2，混凝土排水沟 184m、复耕 0.06hm
2。 

2、植物措施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撒播植草 1.45 hm
2。 

3、临时措施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包括：防尘网苫盖 2500 m
2。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汇总详见表 3-5。 

表 3-5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汇总表 

措施类型 单位 
塔基及塔基施

工场地区 

其它施工临时 

占地区 
人抬道路区 合计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0.07 

表土回覆 万 m3 0.07     0.07 

土地整治 hm2 0.76 0.09 0.22 1.07 

混凝土排水沟 m 184     184 

复耕 hm2 0.04 0.02   0.06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1.16  0.07 0.22 1.45 

临时措施 防尘网苫盖 m2 2500     2500 

3.5.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工程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内水土保持

措施完成情况如下。 

1、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通过查阅施工过程资料、监理资料及结合现场情况，在施工前对塔基及塔基施

工扰动区域进行表土剥离 0.07万m
3；施工中对堆存表土采用防尘网进行遮盖 2500 m

2，

在部分塔基易汇水区域布设混凝土排水沟 184m（矩形断面，尺寸为 0.4*0.4m）；待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19 

 

施工结束后对塔基扰动范围进行土地整治 0.76 hm
2、表土回覆 0.07 万 m

3、复耕 0.25 

hm
2。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完成工程量详见表 3-6。 

表 3-6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实施

工程量 
实施位置 实施时间 

塔基及塔基

施工场地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7 腐殖土区域 2020.3～2020.4 

表土回覆 万 m3 0.07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扰动范围 
2020.9～2020.10 

土地整治 hm2 0.76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占地区域 
2020.9～2020.10 

排水沟 m 184 塔基周围 2020.8～2020.9 

复耕 hm2 0.04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占地区域 
2020.9～2020.10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1.16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占地区域 
2020.9～2020.10 

临时措施 防尘网遮盖 m2 2500 表土堆存区域 2020.6～2020.8 

 

  

  
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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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耕 

  

  

  
撒播植草 

图 3-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图 

2、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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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监测相关资料及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施工结束后对

牵张场占地区域采取土地整治措施，对整治区域进行复耕和撒播植草绿化，共计土

地整治 0.09hm
2，复耕 0.02hm

2，撒播植草 0.07hm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完成工程量详见表 3-7。 

表 3-7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实施

工程量 
实施位置 实施时间 

其它施工

临时占地

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09 牵张场占地区域 2020.8 

复耕 hm2 0.02 牵张场占地区域 2020.8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0.07 牵张场占地区域 2020.8 

 

  
撒播植草 

图 3-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水土保持措施图 

3、人抬道路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监测相关资料及结合现场调查情况，施工结束后对

除预留检修道路外的人抬道路扰动区域采取土地整治及撒播植草措施进行恢复。共

计土地整治 0.22hm
2、撒播植草 0.22hm

2。 

人抬道路区水土保持措施内容和完成工程量详见表 3-8。 

表 3-8 人抬道路区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实际实施

工程量 
实施位置 实施时间 

人抬道路

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2 牵张场施工扰动区域 2020.8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0.22 牵张场施工扰动区域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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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植草 

图 3-3 人抬道路区水土保持措施图 

3.5.3 方案设计与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量对比 

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实际完成量与方案批复的措施量对比情况及变化原因分析

详见表 3-9 所示。施工阶段，工程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结合方案报告表要求，在主体变

更优化的基础上，对部分措施进行了优化调整，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较方案

设计有所变化，但水土保持功能未降低，均能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要求。 

表 3-9  实际完成和批复方案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对比情况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情况 变化原因 

塔基及塔

基施工场

地区 

工程措施 

排水沟 m 540 184 -356 

设计优化，塔基数量

减少，表土剥离、表

土回覆、撒播植草等

措施量相应减少，排

水沟根据实际情况布

设 

表土剥离 万 m3 0.13 0.07 -0.06 

表土回覆 万 m3 0.13 0.07 -0.06 

土地整治 hm2 1.31 0.76 -0.55 

复耕 hm2 0.02 0.04 0.02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1.28 1.16  -0.12 

临时措施 

土袋拦挡 m3 43 0 -43 
施工中实施了浆砌石

挡墙，取消土袋拦挡 

密目网遮盖 m2 2970 0 -2970 实际施工中把密目网

优化为防尘网，水土

保持功能未降低 防尘网遮盖 m2 0 2500 2500 

其它施工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13 0.09 -0.04 跨越施工场地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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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占地

区 
复耕 hm2 0.03 0.02 -0.01 生，且施工中严格控

制牵张场扰动面积，

措施量相应减少。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0.10 0.07 -0.03 

临时措施 土质排水沟 m 150 0 -150 

人抬道路

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hm2 0.27 0.22 -0.05 设计优化，塔基数量

减少，人抬道路长度

减少，措施量相应减

少 
植物措施 撒播植草 hm2 0.14 0.22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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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2019 年 10 月 10 日，美姑县水利局以美水函〔2019〕79 号文对本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报告表进行了批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中，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47.63 万元，

其中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5.08 万元，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42.55 万元。工

程措施投资 11.99 万元（含主体已有），植物措施投资 2.86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4.92

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7.00 万元，独立费用 14.40 万元，基本预备费 4.12 万元，水

土保持补偿费 2.34 万元。 

3.6.2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 

本项目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42.9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8.50 万元，

植物措施投资 2.10 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2.65 万元，独立费用 27.34 万元，基本预备

费未发生，水土保持补偿费 2.34 万元。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表详见表 3-10。 

表 3-10  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投资完成表 

序号 项目 水保方案设计（万元） 实际完成（万元） 备注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1.99 8.50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11.69 8.25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2 0.09  

3 人抬道路区 0.18 0.16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86 2.10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2.42 1.68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8 0.10   

3 人抬道路区 0.26 0.32  

三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4.92 2.65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4.66 2.65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06 0  

3 其他临时工程 0.20 0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4.40 27.34   

1 建设管理费 0.40 0.27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6.00 0.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7.00 5.85   

4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费 0 12.22   

5 设计费 8.00 9.00   

五 基本预备费 4.12 0.00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2.3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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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水土保持总投资 47.63 42.93   

3.6.3 投资变化及原因分析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42.93 万元，比方案批复的投资减少了 4.70 万

元。投资变化情况详见表 3-11。 

水土保持投资主要变化原因如下： 

1、批复方案处于可研阶段，设计深度较浅，后续设计对线路路径、塔基数量、

等进行优化，线路路径、塔基数量均减少，导致相应措施量减少，工程措施投资相

应减少 3.49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减少 0.76 万元。 

2、施工中由于单个塔基临时堆存表土量极少，且及时实施了浆砌石挡墙，取消

了临时拦挡措施；牵张场使用处于非雨季，且时间较短，主要以占压为主，排水采

用散排，其他临时工程未发生，因此临时措施投资较批复的水保方案减少 2.27 万元。 

3、独立费用较方案减少 12.94 万元，主要原因是建设管理费、科研勘测设计费、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费等按照实际计列。 

4、实际未启用预备费用，投资减少 4.12 万元。 

表 3-11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投资与方案批复投资对比表 

序号 防治分区及工程名称 水保方案（万元） 实际完成（万元） 变化情况 

一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11.99 8.50  -3.49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11.69 8.25 -3.44  

1.1 排水沟 5.08 4.32 -0.76  

1.2 表土剥离 1.82 1.12 -0.70  

1.3 表土回覆 3.87 2.22 -1.65  

1.4 土地整治 0.90 0.55 -0.35  

1.5 复耕 0.02 0.04 0.02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2 0.09 -0.03  

2.1 土地整治 0.09 0.07 -0.02  

2.2 复耕 0.03 0.02 -0.01  

3 人抬道路区 0.18 0.16 -0.02  

3.1 土地整治 0.18 0.16 -0.02  

二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2.86 2.10  -0.76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2.42 1.68 -0.74  

1.1 撒播植草 2.42 1.68 -0.74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18 0.10  -0.08  

2.1 撒播植草 0.18 0.10  -0.08  

3 人抬道路区 0.26 0.32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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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撒播植草 0.26 0.32 0.06  

三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4.92 2.65 -2.27  

1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区 4.84 2.65 -2.19  

1.1 土袋拦挡 1.51 0 -1.51  

1.2 密目网遮盖 3.15 0 -3.15  

1.3 防尘网遮盖 0 2.65 2.65  

2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06 0 -0.06  

2.1 土质排水沟 0.06 0 -0.06  

3 其他临时工程 0.20 0 -0.20  

四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14.40 27.34  12.94  

1 建设管理费 0.40 0.27  -0.13  

2 水土保持监理费 6.00 0 -6.00  

3 水土保持监测费 7.00 5.85 -1.15  

4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费 0 12.22 6.22  

5 设计费 8.00 9 1.00  

五 基本预备费 4.12 0 -4.12  

六 水土保持补偿费 2.34 2.34 0.00  

七 水土保持总投资 47.63 42.93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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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之规定，本项目水土保持

工程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元工程三级。工程的质量等级分为“合格”、

“优良”两级。其中，“合格”的标准为：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

料质量全部合格。“优良”的标准为：①单元工程质量全部合格，其中有 50%以上达

到优良，主要单元工程、重要隐蔽工程及关键部位的单元工程质量优良，且未发生

过质量事故。②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 

水土保持设施自验工作由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监理单位提供单元工程抽检验收资料及与之

相关的其他过程资料，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主体监理单位配合开展工作。单元工

程质量施工单位全检、监理单位抽检。 

4.1.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

在参考工程监理质量评定资料的基础上，由建设单位牵头，施工单位、主体设计单

位、主体监理单位和水土保持监理单位配合共同完成。 

水土保持工程项目划分将水土保持措施按照水土流失防治分区作为一个水土保

持工程子集，每一个子集再划分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其中单位工程的划

分按照 SL336-2006 中工程质量评定的项目划分第 3.2 节“单位工程划分”进行。分部

工程的划分按照 SL336-2006 中工程质量评定的项目划分第 3.3 节“分部工程划分”进

行。单元工程的划分按照 SL336-2006 中工程质量评定的项目划分第 3.4 节“单元工程

划分”进行。 

工程项目划分结果如下： 

1、单位工程划分 

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336-2006）中关于生产建设项目单位

工程划分类别，结合本项目建设特点，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主要包括防洪排导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共 3 类单位工程。因此，本项目共划分为 9 个单位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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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部工程划分 

防洪排导工程主要包括排水沟等措施；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撒播植草；土地

整治工程主要包括土地恢复、场地整治。依据上述工程类型和划分内容，本项目共

划分为 16 个分部工程。 

3、单元工程划分 

单元工程以防治分区和工程实施位置进行划分，例如：防洪排导工程按照长度

划分，每 50~100m 划分一个单元工程；植被建设工程按照各防治分区的面积进行划

分，每 0.1hm
2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斑块划一个单元或 100m 划分一个单元工

程，土地整治工程按照各防治分区的面积进行划分，每 0.1hm
2 划分为一个单元工程，

不足 0.1hm
2 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本项目共划分为 238 个单元工程。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共划分成 6 个单位工程，11 个分部工程，233 个单元

工程，工程措施项目划分详见表 4-1。 

表 4-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项目划分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塔基及塔基施

工场地区 

防洪排导工程 1 

排洪导流设施 1 
按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4 个 

基础开挖与处理 1 
按每 100m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4 个 

土地整治工程 1 

土地恢复 1 
按每 1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108 个 

场地整治 1 
按每 10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108 个 

其它施工临时

占地区 
土地整治工程 1 

土地恢复 3 
按每 1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3 个 

场地整治 3 
按每 1000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 3 个 

人抬道路区 土地整治工程 3 土地恢复 1 
按每 0.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共

计，共计 3 个 

合计   6  11 233 

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共划分成 3 个单位工程，5 个分部工程，5 个单元工程，

详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项目划分表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划分 
名称 数量 名称 数量 

塔基及塔基施

工场地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点片状植被 1 

按每 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共计 1 个 

其它施工临时

占地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点片状植被 1 

按每 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共计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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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抬道路区 植被建设工程 1 点片状植被 3 
按每 1hm2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共计 3 个 

合计 3   5 5 

 

4.2 总体质量评价 

水土保持设施自验工作由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组织，水土保持

设施验收技术咨询单位提供技术支持，监理单位提供单元工程抽检验收资料及与之

相关的其他过程资料，各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配合开展工作。 

本项目在各参建单位的努力下，现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基本完善。经建设单位组

织相关单位开展自查初验，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结果如下： 

（1）单元工程 

通过对工程现场实际量测检验、查看检测检验资料，检查项目符合质量标准；

检测项目的合格率 100%。 

（2）分部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测检验资料。单元工程全

部合格，保证资料完善齐备，原材料及中间产品质量合格，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合格率 100%。 

（3）单位工程 

通过对工程外观质量实际量测检验、查看单元工程检测检验资料。分部工程质

量全部合格；中间产品质量及原材料质量全部合格；大中型工程外观质量得分率达

到 80%以上；施工质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单位工程全部合格，合格率 100%。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共计 6 个单位工程，11 个分部工程，根据核查方法要

求，验收工作小组全面查勘了 6 个单位工程，全面核查了 11 个分部工程，单位工程

核查率达到 100%，分部工程查勘，核查率达到 100%，单位、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

格。各项工程措施建成投入使用以来，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水土保持方案

设计要求，质量总体合格。 

本工程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共计3个单位工程，5个分部工程，根据核查方法要求，

验收工作小组全面查勘了 3 个单位工程，全面核查了 5 个分部工程，单位工程核查

率达到 100%，分部工程查勘，核查率达到 100%，单位和分部工程质量全部合格，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良好，达到水土保持方案设计要求，质量总体合格。 

经过建设单位自查初验，验收单位资料检查和现场抽查，认为本项目已完成的



4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0 

 

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格。满足水土保持保持方案报告表及规范规程对水土保持

设施质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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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在工程的运行过程中，四川省能投美姑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建立了一系列的规

章制度和管护措施，实行水土保持工程管理、维修、养护目标责任制，各部门各司

其职，分工明确，各区域的管护落实到人，奖罚分明，从而为水土保持措施早日发

挥其功能奠定了基础。 

本项目各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均未出现损坏，运行情况良好，并加强了运行期

养护工作。 

从建成运行至今的情况来看，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正常，项目周围的环境有所改

善，初显防护效果。运行期的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可以保证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

行，并发挥作用。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验收标准 

本工程水土保持效果验收依据批复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标准进行。批复方

案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的要求确定为西南

岩溶区一级标准。根据本项目批复的《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本工程的防治目标值如下表 5-1 所示。 

表 5-1  本项目批复的防治目标值表 

防治指标 目标值 备注 

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1  

表土保护率（%）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6  

林草覆盖率（%） 22  

5.2.2 水土流失治理度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统计成果并经复核，本项目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8.73%，

达到了防治目标值 97%的要求，详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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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分区 
扰动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

积（hm2） 

构建筑物

占压面积

（hm2）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²） 水土流失总

治理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小计 

塔基及塔基施

工场地区 
1.24 1.24 0.02 0.06 1.16 1.22 99.9 

其它施工临时

占地区 
0.09 0.09 0 0.02 0.07 0.09 99.9 

人抬道路区 0.24 0.24 0 0 0.22 0.22 91.67  

合计 1.57 1.57 0.02 0.08 1.45 1.53  98.73  

注：指标计算中工程措施面积和植物措施面积不重复计列。 

5.2.3 土壤流失控制比 

本项目所在的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属于西南岩溶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
2
·a。随着各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的逐渐落实及区内植被的逐步恢复，水土流

失防治效果得到了充分发挥，工程建设区内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
2
·a，土壤

流失控制比为 1.0，达到防治目标的 1.0 的要求。 

5.2.4 渣土防护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统计成果并经复核，工程渣土防护率为 96.70%，达到了

防治目标值 91%的要求。 

5.2.5 表土保护率 

本工程施工期间有剥离表土，在场内可剥离的表土进行表土剥离后，采取了临

时措施进行防护，表土保护率达到 99%，达到本方案设计的防治目标 92%的要求。 

5.2.6 林草植被恢复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统计成果并经复核，本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9%，达

到了防治目标值 96%的要求，详见表 5-3。 

表 5-3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区面积（hm2）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hm2） 
林草植被面积（hm2） 

林草植被恢复率

（%）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

区 
1.24 1.16 1.16 99.9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区 0.09 0.07 0.07 99.9 

人抬道路区 0.24 0.22 0.22 99.9 

合计 1.57 1.45 1.45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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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林草覆盖率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资料统计成果并经复核，建设单位应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印发《关于规范林牧区巡线剪枝和可燃物清理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川

森防指〔2021〕14 号）要求，对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周围可燃物进行了清理，导致

部分塔基及塔基施工场地植被长势欠佳，经折算后本项目林草覆盖率能达到 77.71%，

达到了防治目标值 22%的要求。 

林草覆盖率计算详见表 5-4。 

表 5-4 林草植被覆盖率计算表 

防治分区 建设区面积（hm2）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hm2） 

林草植被面积

（hm2） 
林草覆盖率（%） 

塔基及塔基施工场

地区 
1.24 1.16 0.93  75.00  

其它施工临时占地

区 
0.09 0.07 0.07 77.78  

人抬道路区 0.24 0.22 0.22 91.67  

合计 1.57 1.45 1.22  77.71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5.3.1 调查目的 

（1）定性了解工程建设期水土保持工作开展情况和施工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是

否存在问题与不足。 

（2）了解公众对工程运行期关心的热点问题，为改进和完善工程已有的水土保

持设施提出补充完善措施。 

5.3.2 调查方法和内容 

依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要求，工程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通过向工程周边公众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公众对拟验收工程水土保持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

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群众如何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验工作的参考内容。 

5.3.3 调查结果与分析 

根据规定和要求，在自查初验工作过程中，自验工作组向工程沿线群众共发放

14 张水土保持公众调查表，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目的

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4 工程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四川巨石强森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34 

 

群众如何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验工作的参考内容。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居民、

农民、学生、商店、餐厅老板、商贩等。被调查者中 20-30 岁 5 人、30-50 岁 7 人，

50 岁以上 2 人。其中男性 10 人，女性 4 人。详见表 4-6。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问者对本工程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和环境影响评价较好，绝

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该工程的建设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为人民

带来便利。公众满意度调查情况见表 5-5。 

表 5-5  公众满意度调查统计表 

调查年龄段 20-30岁 30-50岁 50岁以上 男 女 

调查总数 14 5 7 2 10 4 

职业 农民 居民 学生 经商者 

人数 8 2 2 2 

调查项目 
调查项目评价 

好 % 一般 % 差 % 说不清 % 

项目对当地环境影响 11 78.57 2 14.29 1 7.14 0 0 

工程建设期间防护情况 7 50.00 5 35.71 2 14.29 0 0 

工程总体评价 11 78.57 3 21.43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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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6.1 结论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单位通过对本项目实施全面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水

土保持设施建设基本做到了“三同时”，主要形成以下结论： 

（1）建设单位十分重视工程建设中的水土保持工作，按照有关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的规定，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并上报水利局审查、批复、各项手续齐全。 

（2）各项水土保持设施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及其设计文件建成，符合主体工

程和水土保持的要求，达到了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批复文件的要求，水土流失防

治效果达到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和地方有关

技术标准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3）水土保持设施建设质量合格，工程措施结构稳定、排列整齐、外型美观；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合格率达到 100%，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质量评定为合格。 

（4）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落实情况良好，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工程水土流

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治理。 

（5）水土保持投资使用符合审批要求，管理制度健全。 

（6）水土保持设施的后续管理、维护措施已经落实，具备正常运行条件，且能

持续、安全、有效运转，符合交付使用要求。 

（7）通过对本项目周围群众进行的公众意见调查发现，总体上公众认为工程建

设能对经济环境带来有利的影响，对当地的出行安全产生了良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完整；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措施布局全面可

行；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完成，水土保持措施的设计、实施符合水土保持有关规范要

求；水土流失防治目标总体实现；水土保持后续管理、维护责任落实；建设符合国

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工程质量合

格，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结论为合格，可组织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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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遗留问题安排 

经对资料分析和现场调查，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任务已完工，各项水土保持措

施运行良好，不存在遗留问题。 

为使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发挥更好的效益，运行期需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

护工作，加强植物措施养护工作，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程相关资料的归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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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附件及附图 

7.1 附件 

（1）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委托合同； 

（2）《凉山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

路工程项目的通知》（凉发改能源〔2019〕736 号）； 

（3）  《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意见》； 

（4）《美姑县水利局关于美姑县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水土保

持方案报告表的批复》（美水函〔2019〕79 号）； 

（5）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印发《关于规范林牧区巡线剪枝和可燃物清

理工作的有关规定》的通知（川森防指〔2021〕14 号）； 

（6）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7.2 附图 

1、项目地理位置图 

2、工程线路路径图 

3、水土保持措施布设竣工验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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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姑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组审查意见

2019年 12月 10日凉山州发改委在西昌组织召开了美姑

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的审查会。州、县有关部门及专家组各专

家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议。专家组对《报告》提出了需

要补充和完善的意见。《报告》的编制单位“成都城电电力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按照专家组意见进行了修改，重新上报

了《报告》收口版。专家组对《报告》进行审查后提出审查

意见。

一、电力系统

截至 2018 年末，凉山电网共有 500kV 变电站 5 座，变

压器 78 台，变电容量 650 万 kVA；220kV 变电站 19 座，变

压器 35 台，变电容量 526.2 万 kVA，其中公司资产变电站

15 座，变压器 27 台，变电容量 429 万 kVA，用户资产变电

站 4 座，变压器 8 台，变电容量 97.2 万 kVA；110kV 变电站

64 座，主变 119 台，变电容量 369.6 万 kVA，其中公司资

产变电站 37 座，主变 63 台，变电容量 239.6 万 kVA，用户

资产变电站 27 座，主变 56 台，变电容量 132.7 万 kVA。

截至 2018 年末，凉山电网共有 500kV 输电线路 30 条，

线路长度 4240.5km；220kV 线路 40 条，线路长度 1851.6km，

其中公司资产 36 条，长 1772.6km，用户资产 4 条，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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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0km；110kV 线路 120 条，长度 2552.1km，其中公司资产

82 条，长 2115.0km，用户资产 38 条，长度 437.1km。

2020 年丰大方式凉山电网电力盈余 2114.5 万 kW，枯大

方式电力盈余 806.4 万 kW。

二、风电场接入系统方案

沙马乃托风电场规划场址位于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东

北部，拟利用山脊为井叶特西乡、瓦西乡、峨曲古乡和龙门

乡 4 个乡交界处，场址距美姑县城（巴普镇）直线距离约

18km，距龙门乡直线距离约 10km，整个布机区域位于美姑县

境内，规划总装机 120MW。其中一期风电场的装机规模为

50MW，二期风电场的装机规模为 70MW。

根据《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关于批转凉山州美姑县沙马

乃托一期风电场项目接入系统方案设计报告评审意见的函》

（川电发展（2019）253 号）。沙马乃托一期风电场的接入

系统方案如下：

由业主自建沙马乃托 110kV 升压站（以下简称沙马乃

托升压站） 作为沙马乃托一期风电场的汇集点。沙马乃托

升压站通过新建 1 回 110kV 线路接入井叶特西 220kV 升

压站（井叶特西 220kV 升压站在井叶特西风电场接入系统

时已建设，以下简称井叶特西升压站），线路长度 23.3km；

再通过井叶特西升压站至主网（初期为普提 500kV 变电站，

终期为布拖换流站一期）的 1 回 220kV 线路接入四川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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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马乃托一期风电场接入系统方案是可行的。

三、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工程的建设可满足风电电力外送需求，支持发展新能源

发电技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沙马

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出工程建设是必要的。

四、工程建设规模

新建单回架空 110kV 线路全长约 23.3km。

五、线路工程设计方案

1、线路路径

⑴、起、止点

起点：110kV 沙马乃托升压站

110kV 沙马乃托升压站终期出线 1 回至井叶特西，为向

东北架空出线。出线方案可行。

止点：220kV 井叶特西升压站

220kV 井叶特西升压站终期出线 3 回；其中 1 回至四季

吉风电场，1 回至 500kV 普提变，1 回至沙马乃托风电场。

为向北架空出线，本次利用最右端的第一个间隔进线。进线

方案可行。

⑵、线路路径方案

《报告》中线路路径方案拟定了东、西两个路径方案，

并进行了经济、技术比较。原则上同意《报告》中推荐东方

案作为线路路径方案。路径方案为：线路从拟建 110kV 沙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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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托升压站相应间隔出线后，沿黄茅埂山脊向东南侧走线，

依次经过莫突洛惹、书祖采洛西、勒戈吉至木巴腊摸些德拉

达北侧折向西南走线，依次经过约火普乃坚、特西村东侧、

天喜沟桥后，于特西拉达处跨越 X163 县道，并于日合拉达

处穿越 500kV 城沐一二线和 500kV 普叙线后线路继续沿黄茅

埂山脊和井叶特西风电场进场道路向西南侧走线，于特西口

处穿越±800kV 锦苏直流线路，依次经过依嘎村、沙洛村、

沙洛格则和阿嘎拉达后，进入拟建的 220kV 井叶特西升压站

对应间隔内。线路路径长度约 23.3km，海拔在 2250m-3730m

之间，线路曲折系数 1.37。路径方案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

该线路路径方案已取得县相关部门认可，并有路径协议，实

施是可行的。

2、设计气象条件

原则上同意《报告》中设计风速根据调查结果以及参考

附近线路设计风速设计，最大设计风速为 27m/s 和 30m/s 分

区取值。风区的划分在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

原则上同意《报告》中冰区根据调查结果以及覆冰专题

报告的分析划分，冰区分为 15mm、20mm、40mm、60mm 和 80mm

冰区。冰区的划分在下一阶段进一步优化。

3、导、地线

同意 15mm、20mm 冰区段导线选用 JL/G1A-400/50 钢芯

铝绞线；40mm、60mm、80mm 冰区段导线选用 JLHA1/G1A-4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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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芯铝合金绞线。

同意 15mm、20mm 冰区段地线选用 OPGW-140 复合光缆；

40mm 冰区段地线选用 OPGW-180 复合光缆；60mm、80mm 冰区

段地线选用 OPGW-270 复合光缆。

4、同意《报告》中绝缘配合的设计方案。

5、杆塔和基础

⑴、杆塔

本工程 15mm 冰区规划 8 种塔型，10 基铁塔；20mm 冰区

规划采用 4 种塔型，12 基铁塔；40mm 冰区规划 2 种塔型，

36 基铁塔；60mm 冰区规划 2 种塔型，44 基铁塔；80mm 冰区

规划 2 种塔型，15 基铁塔。塔型规划较为合理。

⑵、基础

杆塔基础规划采用现浇原状土掏挖基础、人工挖孔桩基

础、大板基础、岩石锚杆基础 4 种型式。基础规划较为合理。

六、工程投资估算

1、本次工程估算采用川电定【2017】16 号“关于转发

《关于颁布(青藏高原地区电网工程计价调整规定（试行）

的通知)的通知》” 及 2013 年版《西藏地区电网工程建设

预算编制与计算规定》。

2、人材机调整采用定额（2019）8 号文《“关于发布

2013 版西藏地区电网工程概预算定额 2018 年度价格水平调

整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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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计工程量根际设计提供；

4、价格水平年采用 2019 年 1 季度。

经审核该工程静态总投资为11874万元，总投资为12111

万元。

投资审核表

建设规模:23.3 km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上报投资 +或- 审核投资

一 一般线路本体工程 10953 -876 10077

1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15mm 冰区) 464 23 487

2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20mm 冰区) 695 16 711

3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40mm 冰区) 2791 26 2817

4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60mm 冰区) 4360 4 4364

5 110 千伏送出线路工程 (80mm 冰区) 1698 -1 1697

二 大跨越本体工程

三 辅助设施工程

四 其中：编制基准期价差 945 -12 933

合计 10953 -876 10077

五 其他费用 1588 -23 1565

其中:建设场地征用及清理费 462 462

六 基本预备费 238 -5 233

七 特殊项目费用

工程静态投资 12779 -905 11874

八 动态费用 235 2 237

1 价差预备费

2 建设期贷款利息 235 2 237

项目建设总费用（动态投资） 13014 -903 12111

其中：生产期可抵扣的增值税 877 -45 832

专家组组长：

2019 年 12 月 23 日



美姑县沙马乃托风电场 110kV 送出线路工程

可研报告审查会专家组名单

姓 名 专 业 单 位 职 称 签 字

组长 曹家富 机电 凉山州水电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成员

廖 敏 变电 凉山州水电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林 洪 地质 凉山州水电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刘 歆 技经 凉山州水电设计院 高级工程师

黄 健 线路 凉山州水电设计院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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